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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2025年中期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日（周一）09:30-10:30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电话及网络会议

● 会议召开地点：香港中区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5楼香岛殿C

● 网络参会地址：https://s.comein.cn/513h1wew

●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9日 （周五）17:00前将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IR@ykenergy.com。 本公司将会于2025年中期业绩说明会（“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公司” ）将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

港联合交易所网站披露2025年中期业绩。 为协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业绩，公司拟以现场、电话及网

络会议的方式召开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5年9月1日（周一）09:30-10:30

（二）召开方式：现场、电话及网络会议

（三）召开地点：香港中区法院道太古广场港岛香格里拉5楼香岛殿C

（四）电话拨入号码：

中国大陆：+86-4001510269

中国香港：+852-51089680

美国：+1-2087016888

全球：+86-01021377168

参与拨入密码：526719

（五）网络参会地址：https://s.comein.cn/513h1wew，投资者按网站提示注册后即可参与会议。

三、参加人员

业绩说明会公司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伟先生，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王九红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黄霄龙先生，财务总监

赵治国先生，独立董事胡家栋先生和有关业务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届时投资者可以通过现场、电话及网络参加会议，公司将介绍2025年中期经营业绩，未来市场

分析、经营措施等相关情况，并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

（二）为提高会议效率，敬请有意参加现场会议的投资者通过电话或电邮的方式预约出席，并请在

预约时间内通过电话或电邮等方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提供给公司。

（三）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9日 （周五）17:00前将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IR@ykenergy.com。 本公司将会于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洪铭榕 +852� 2136� 6185

刘 晨 +86-537� 539� 2377

电子邮箱：IR@ykenergy.com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业绩说明会召开后，通过公司网站（http://www.ykenergy.com/）分享本次业绩说明会

的有关资料，并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的网络服务平台分享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会议纪要，向投资

者介绍业绩说明会的有关情况。

欢迎广大股东和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25-038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开放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航光电” ）将于2025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2025年半年度报告》。 为加强与投资者交流，使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5年9月5日（星期五）举办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开放日活动。

一、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开放日活动安排

1、活动时间：2025年9月5日（星期五）上午8:00一12:00

2、活动地点：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端互连科技产业社区（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浅井南路6号）

3、活动方式：现场参观+投资者交流+进门网络直播

4、参会人员：董事长郭泽义先生；董事、总经理李森先生；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王亚歌女士；独立董事翟国富先生、王秀芬女士；新能

源汽车事业部总经理吴泽华先生；液冷事业部总经理蔡艳召先生；数据与通讯事业部总经理徐耕先生；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会有所调整）。

二、投资者参与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开放日活动可通过以下方式报名参与。

1、现场参会

（1）电话/邮箱/网页报名

报名电话：0379-63011079/63011959

报名邮箱：zhengquan@jonhon.cn

报名网址：https://s.comein.cn/fnvxx8ja

（2）二维码报名

现场参会报名二维码

2、网络参会

电脑端：点击链接https://s.comein.cn/8ji9gk1p，进入页面，按指引申请参会。

手机端：

（1）登录“进门”APP或“进门平台”小程序，搜索“002179” 进入“中航光电（002179）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开放日

活动” ，点击进入会议页面，按指引申请参会。

（2）使用手机App（如微信等）扫描下方二维码，申请参会。

线上会议申请参会二维码

3、电话参会（需提前通过上述方式报名参会）

（+86）4001510269（中国）

（+852）51089680（中国香港）

（+886）277083288（中国台湾）

（+1）2087016888（美国）

（+86）01021377168（全球）

参会密码：509848

4、报名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2025年9月1日18:00止。

三、注意事项

1、参加现场活动的个人投资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请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公司将对投资者

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

2、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活动接待的登记及安排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3、参加活动人员的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与证券事务办公室

咨询电话：0379-63011079� � � � 0379-63011959

邮箱地址：zhengquan@jonhon.cn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062� � � � � � � �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5-063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16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的前提下，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8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

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此外，公司于2023年12月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通过的现金管理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3年1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余额的公告》（2023-006）。

公司分别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和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大道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该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内资金已转回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鉴于公司不再使用该账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以上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

注销的专用结算账户如下：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开户机构 账户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

用结算账户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

行

86041110000211356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

用结算账户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上海市浦东大道支行 445585981609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52� � � � � �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5-109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联营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说明：

● 本次交易不会对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49%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或“转让标的” )

存在未能及时或完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能性。 但该等程序性事项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交割的

实际完成,亦不影响受让方自交割起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一切股东权利与义务。

●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敬

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联营

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权。 2025年3月31日，该议案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收到东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就标的股权转让事项出具

的批复。

2025年4月3日至4月30日、5月14日至6月11日，公司分别以评估价及评估价的90%在金华产权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产交所” ）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权，两次挂牌均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方。

2025年6月27日至7月24日，公司以评估价的80%在金华产交所第三次公开挂牌转让标的股权。 7月

31日，公司收到金华产交所的通知，东阳紫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紫望” ）以27,053.28

万元的交易价格，成为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联

营公司股权的公告》《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联营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联营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39、 临2025-052、 临2025-082、 临2025-096、临

2025-102）。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东阳紫望签署了《股权交易合同》及其《补充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甲方）：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东阳紫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1、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浙江雍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企业” ）49%股权。

2、 甲方就其持有的转让标的所认缴的出资50,960万元人民币截止评估基准日（即2024年12月31

日）已完成实缴。

3、 转让标的先前因担保案件被法院冻结及轮候冻结， 转让标的之上的冻结已于2025年3月27日解

冻。 截止合同签署之日，转让标的上不存在任何司法查封、冻结措施。

（二）转让方式

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2025年6月27日经金华产交所通过浙交汇平台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只产生乙

方一个意向方，由乙方依法受让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三）转让价格、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及付款条件

1、转让价格：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公开网络竞价结果），甲方将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

写）贰亿柒仟零伍拾叁万贰仟捌佰元整，即：人民币（小写）27,053.28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转

让给乙方。 乙方被确定为受让方后，其按照甲方和金华产交所的要求支付的竞买保证金全额自动转为转

让价款的组成部分。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在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汇入指定账

户。

3、乙方向资金结算指定账户支付交易价款的行为，视为乙方履行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的付款义务。

4、转让价款的清算及划转方式为：金华产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5个工作日内，由金

华产交所通过“浙交汇”平台将全部转让价款划入到甲方指定账户。

5、在金华产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前甲乙双方产生争议的，双方均不可撤销的同意金

华产交所可暂缓合同项下款项和费用的收取或支付等行为， 待双方达成书面一致意见或经诉讼仲裁等

生效法律文书作出明确后照其办理。

（四）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1、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

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2、金华产交所在收到甲、乙双方签章的本合同且乙方在完成付清合同所涉全部款项与甲方将服务

费结清之日（前述三条件均满足）起三个工作日内，金华产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3、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金华产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甲方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交割

通知至乙方，乙方接到甲方书面交割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配合甲方做好标的企业的相关资料移交交割工

作。 甲乙双方在获得金华产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5个工作日内共同书面通知标的企业及其股东浙

江广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更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材料， 甲方需协助标的企业在收到书面通

知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应变更，变更完成后标的企业应向乙方签发出资证明书，提供签章版股东名册、

公司章程。

4、自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指金华产交所向甲、乙双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且标的企业修改完成公司章

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事项的记载之日）起，乙方成为转让标的的合法所有者，与转让标的相关的全

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乙方，甲方则不再享有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转让标的有关的

任何义务和责任。 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前产生的标的企业经营的损益及责任由甲方承担。

5、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如根据有关部门规定，标的企业因存在欠缴税费、

滞纳金或因行政审批等情形导致无法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 属于客观不可归责于甲乙双方的原因

情形，双方对此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共同解决并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如

因甲方原因导致无法完成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在股权变更登记未能完成的情况下，若转让标的因直接归咎于甲方的原因被第三方处置的，乙方有

权要求甲方消除瑕疵并赔偿乙方实际损失。 同时甲乙双方需对后续处置事宜进行友好协商，乙方有权要

求甲方消除不利影响。

（五）本合同签订日到股权转让完成期间的损益处理方式

合同签订日到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期间的经营性损益由甲方承担或享有。

（六）甲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1、甲方对转让标的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的处分权。

2、甲方承诺申请挂牌时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和完整（含有关附

件）。

3、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包括但不限于授权、审批、公司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

取得，本合同发生效力的前提及先决条件均已满足。

4、转让标的未设置任何可能影响股权转让的担保或限制，没有其他任何第三人权益，也没有违反对

转让方具有约束力的公司章程、所签署的合同、协议及所有法律文件。

5、给予一切合理及必要的协助，以完成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所需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和变

更。

6、甲方承诺已履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义务。 甲方不存在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或抽逃出

资的行为。如甲方隐瞒上述情形，乙方有权请求撤销合同。乙方不与甲方一并承担出资不足的相应责任。

（七）乙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

1、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合同的能力。

2、签订本合同所需的各项授权、审批，以及内部决策等在内的一切批准手续均已合法有效取得。

3、乙方受让转让标的没有违反对受让方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协议等所有法律文件。

4、乙方承诺：竞买报名所提交的资料和符合受让条件的相关证明均为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和完整

（含有关附件），并已知悉有权登记机关关于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有关规定，确保自身受让的主体资格

和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均能符合有权登记机关对公司股东主体资格的要求。

5、乙方承诺：因受让转让标的而打入指定账户并委托其代为支付的转让价款，款项来源真实、合法。

如今后因此笔款项支付发生问题，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八）违约责任

1、合同订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应向对方一次性按总转让价款的20%的标准支付

违约金，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预期收益损失及因合同履行发生诉讼而

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变(拍)卖费、公证费、执行费、差

旅费等)。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

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逾期付款超过5工作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另行按照本合同

总转让价款的20%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无正当事由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每延期一日，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万分之一

作为违约金。 逾期交付超过15工作日，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另行按照本合同总转让价款的

1%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无法完成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需退还全

部转让价款并要求甲方向乙方支付资金占用费， 资金占用费利率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按

360天计算，下同）计算，以应退还的转让价款为基数，计算至转让价款及资金占用费全部付清为止。

5、如甲方未按照合同规定披露，或者未在金华产交所/“浙交汇” 平台如实披露标的公司债务，则甲

方需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综合乙方的股权比例和转让价款等因素确定。

6、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未

获批准等情形时，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均有过错的，则由双方按责任大小承担各自相应的

责任。

7、违约方尚应承担守约方因主张权利发生的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损失。

（九）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1、本合同及股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依法向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

（十）合同的生效

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股权存在未能及时或完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可能性。 但该等程序

性事项不影响本次股权转让交割的实际完成， 亦不影响受让方自交割起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股权相关的

一切股东权利与义务。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

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79� � � � � � �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2025-052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5.27%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6.9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截至本公告日，中国外运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比16.93%，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目前仍为福建省招航物流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仍无实际控

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100007109305601

□不适用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10号楼1至22层101内十

一层1101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100006318973953

□不适用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300618832968J

□不适用

湛江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8006698491021

□不适用

汕头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500757884717U

□不适用

广东中外运船务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440101797388996E

□不适用

厦门中外运裕丰冷冻工程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502006120189301

□不适用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210800121119657C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通控股” ）于2025年8月26日收到公司股东中国外

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 ）出具的《关于增持安通控股股份持股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的

告知函》，中国外运于2025年8月26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增持70,000,000股，增持股份比例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1.65%，中国外运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从15.27%增加至16.93%，其权益触及1%整数

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数（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中国外运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1,545,900 0.27 81,545,900 1.93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2025/8/26

自 有 资 金

√

银 行 贷 款

□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

股 东 借 款

□

其他：____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中外运集

运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84,618,553 9.09 384,618,553 9.09 / / /

招商港口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35,171,293 3.19 135,171,293 3.19 / / /

限售流通股 114,646,000 2.71 114,646,000 2.71 / / /

中理外轮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1,259 0.0010 41,259 0.0010 / / /

中联理货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6,043 0.0009 36,043 0.0009 / / /

中外运船

务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45,955 0.0034 145,955 0.0034 / / /

中外运裕

丰冷冻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0,254 0.0005 20,254 0.0005 / / /

营口港集

团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49,742 0.0012 49,742 0.0012 / / /

合计 - 646,274,999 15.27 716,274,999 16.93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与信

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增持计划尚未

执行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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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实业” ）持有本公司股份

617,650,2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52%；截至本次股份解质押及质押完成后，深圳东阳光实业持有本

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531,527,254股，占其持股数量的86.06%。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531,527,254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86.06%；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244,117,797股， 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

78.34%。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的通

知，获悉深圳东阳光实业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解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押股数 51,270,8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3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0%

解质押时间 2025年8月25日

持股数量 617,650,241股

持股比例 20.52%

剩余被质押股数 500,527,254股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81.04%

剩余被质押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63%

深圳东阳光实业本次解质押的部分股份用于后续质押，详见下文“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深圳市东阳光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是 31,000,000股 否 否 2025年8月25日

办理完股票解

除质押登记之

日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

分行

5.02% 1.03%

用于生

产经营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东阳光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深圳市东阳光

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617,650,241 20.52 551,798,054 531,527,254 86.06 17.66 0 0 0 0

宜昌东阳光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545,023,350 18.11 531,500,000 531,500,000 97.52 17.66 0 0 0 0

苏州丰禾盈晖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150,693,800 5.01 0 0 0.00 0.00 0 0 0 0

乳源阳之光铝

业发展有限公

司

128,058,819 4.26 111,090,543 111,090,543 86.75 3.69 0 0 0 0

乳源瑶族自治

县东阳光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91,049,160 3.03 70,000,000 70,000,000 76.88 2.33 0 0 0 0

深圳纽富斯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纽富斯雪

宝 3号私 募证

券投资基金

55,605,000 1.85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588,080,370 52.77 1,264,388,597 1,244,117,797 78.34 41.34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深圳东阳光实业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7,278.94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的11.78%，占公司总股本的2.42%，对应融资余额86,500.00万元；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

34,138.94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55.27%，占公司总股本的11.34%，对应融资余额578,059.03万元。 具体

以实际办理股票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深圳东阳光实业资信状况良好，还款来源包括经营性收入、投资收益及其他收入等，具备充足的资

金偿还能力。

2、深圳东阳光实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3、深圳东阳光实业上述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深圳东阳光实业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影响。

（2）截至目前，上述质押未有出现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风险的情形，亦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变更的实质性因素，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生变动，对公司的

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者其他保障用途。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33� � � � � � � � � �证券简称：铂力特 公告编号：2025-040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交通概

念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2日 （星期二） 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8月26日 （星期二） 至09月01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xa-blt.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

年09月02日 （星期二） 15:00-17:00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交通概念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9月02日 （星期二） 15: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薛蕾先生

董事会秘书：崔静姝女士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梁可晶女士

独立董事：徐亚东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9月02日 （星期二） 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8月26日 （星期二） 至09月01日 （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xa-blt.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9-88485673-8055

邮箱：IR@xa-bl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69� � � � � � � � � �证券简称：铁科轨道 公告编号：2025-015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交通概

念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日(星期二)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9月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

过公司邮箱（bjtkgd@163.com或tkgdir@bjtkg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8月28日披露公司2025年半

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5年9月2日(星期二)15：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交通概念行业

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日（星期二）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张远庆先生

独立董事：李志强先生

财务总监：刘龙先先生

董事会秘书：许熙梦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日 (星期二)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9月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bjtkgd@163.com或tkgdir@bjtkg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1529198

电子邮箱：bjtkgd@163.com或tkgdir@bjtkg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88778� � � � � � �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5-055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或通过公司邮箱xwxn@cxt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1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 下午15:

00-17:00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新能源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杨金洪

总经理：姜龙

财务总监：张瑞程

董事会秘书：陈康晟

独立董事：陈菡

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会有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至9月2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xwxn@cxtc.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电话：0592-3357677

邮箱：xwxn@cxt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

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88425� � � � � � � � � � �证券简称：铁建重工 公告编号：2025-033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湖南省科创板上市公司2025年半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日(星期二)�上午9:00-12:00

●会议召开方式：线下参会+视频直播

(� �线下参会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景观道湘江基金小镇13栋5楼大会议厅

●视频直播平台：上交所“星企航企业信息服务”微信视频号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日(星期一)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

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5年8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参与

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中共湖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联

合举办的“湖南省科创板上市公司2025年中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活动，此次活动将以线下参会+视频直

播互动的方式举行。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线下参会+视频直播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日(星期二)�上午9:00-12: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线下参会+视频直播

（三）线下参会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景观道湘江基金小镇13栋5楼大会议厅

（四）线下参会报名：通过“科创板企业培育中心 中部地区”微信公众号，查看“湖南省科创板上市

公司2025年中报集体业绩说明会邀请函” ，扫描下方的“互动吧” 二维码报名。

（五）视频直播平台：上交所“星企航企业信息服务”微信视频号

（六）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日(星期一)16:00前通过邮件、电话等形式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

提前提供给公司。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工作部（证券事务部）

电话：0731-84071749

邮箱：ir@crchi.com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佛山季华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经营需要，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佛山

季华路证券营业部” ）即将撤销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业务

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佛山季华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于2025年8月29日整体迁移至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 ），并由

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后续服务；客户的账户信息、第三方存管银行、

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所使用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

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对不同意服务关系转移的客户，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8月29日，

由客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佛山季华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办理销户、撤

销指定交易及转托管等手续，欢迎您就近选择我公司其它营业网点落户。

三、如您对佛山季华路证券营业部撤销及服务关系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

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佛山季华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3号十一层

咨询电话：0757-83362250

广州珠江东路证券营业部营业场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1701房自编02单元

咨询电话：020-62727333

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对于营业部撤销给

您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与配合！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6日


